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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虎尾科技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維護整體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，建立各項管理

規範，以強化資訊資產及個人資料之管理，確保資通安全，並落實個人資料檔案之保護，

依據資通安全管理法及其施行細則、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、個人資料保

護法及其施行細則、著作權法、國家機密保護法等法規及其他相關標準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校為落實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，設跨單位「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

會」(以下簡稱本會)負責本校資安暨個資保護之政策、計畫、資源調度等統籌、協調與研

議之整體資通安全維護任務。 

三、本會由校長指派副校長1人、主任秘書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研發長、國際長、

產學合作及服務處處長、永續發展暨社會責任處處長、工程學院院長、電機資訊學院院長、

管理學院院長、文理學院院長、人事室主任、主計室主任、圖書館館長、進修推廣部主任、

體育室主任、職涯發展中心中心主任、校務發展中心中心主任、環保及安全衛生中心中心

主任、教學發展心中心主任、藝術中心中心主任、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、語言教學中心

中心主任、智能機械與智慧製造研究中心中心主任、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，

另得由校長另指定委員1至3人，其任期為2年。由副校長擔任資訊安全長(召集人)負責督

導，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，負責本要點之審核及資安暨個資保護管理制度

之推動事宜。 

四、本會設「資安暨個資保護推動小組」，統籌各項資安暨個資保護作業原則規劃事宜，由各

一級單位推派1人組成之，由執行秘書指派電算中心組長擔任召集人。各一級單位之推動小

組成員需指派專責人員執行資安及個資保護相關業務。 

五、本會設「資安暨個資保護稽核小組」，負責資安暨個資保護稽核事宜，由校長指派1位委員

擔任召集人，各一級單位應派1人參加稽核小組，該小組成員必須受過資安暨個資保護稽核

訓練。為落實資安暨個資保護管理制度，稽核小組應訂定稽核計畫，並定期執行。 

六、本會會議每學期召開一次，並得視業務推動及重大資安暨個資事件之需要，不定期召開。 

七、本會會議開會時，得邀請法律諮詢人員、有關業務單位、所屬單位人員、相關機關代表或

學者專家出（列）席。 

八、本要點應定期檢討，以反映最新標準規範、技術及業務現況。各項附屬規定由資安暨個資

保護推動小組視需要修訂，若內容涉及跨單位權責變動，應向本會提出後辦理之。 

九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，並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